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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離婚：法律程序和重要注意事項 
劉芳茵律師 著 

一般而言，婚姻中發生了財務問題、分居事實、家庭暴力及情感不睦等問題，

是導致雙方無法繼續維持婚姻的常見情形，如雙方願意協商溝通，和平以協議

離婚分手是最佳選擇，但如果雙方無法協議離婚時，破碎的婚姻關係則須經由

法院介入了，也就是裁判離婚，以下為裁判離婚相關法律程序及重要注意事項

說明： 
一、訴請離婚程序： 

(一) 起訴：當事人需要撰寫離婚訴狀，向管轄法院提起離婚訴訟，並繳交裁

判費用。(參照裁判離婚流程指引-遞狀程序) 
(二) 調解：訴訟程序開始前，法院會先安排「調解」程序，讓雙方到法院在

法官或調解委員主持下取得離婚共識；如果雙方調解成立，法院會製作

「離婚調解筆錄」，由法院直接通知戶政單位辦理離婚登記。但協商破

局，就會直接進入開庭、判決等程序。 
(三) 開庭：通常開庭次數為 4 至 6 次不等，每 1 個月左右開 1 次庭，除了讓

雙方進行辯論攻防，法官也會請當事人提出證人、證物等清單或書狀資

料來協助判決。但在離婚訴訟結束前，每一個時點都可以再與對方進行

調解／和解離婚。 
(四) 判決：如果法院認為有判決結果時，法院會將判決書寄給雙方。在收到

判決書後，應該要確認法院判決內容是否符合你的預期，如果不服結

果，可以在 20 日內提出 2 審上訴。 
(五) 登記：判決確定後，可由當事人之一方到附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，攜

帶法院離婚判決書及確定書、戶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、二年內拍

攝且符合規格之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。 
二、訴請離婚費用多少？ 

訴請離婚所需要繳交的裁判費會根據不同審級而有所差異： 
(一) 第 1 審起訴，需繳納新台幣 3,000 元。 
(二) 第 2、3 審的上訴費用，需繳納新台幣 4,500 元。 
(三) 如果雙方繳交裁判費後有達成調解，可以另外向法院聲請退還 3 分之 2

的裁判費用。 
三、訴請裁判離婚的法定事由有哪些： 

(一) 沒有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的重婚情形，訴請離婚應該在自知悉有重婚情

形日起 6 個月內，或自其情事發生在 2 年內。 
(二) 沒有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的與配偶以外的人合意性交之情形，訴請離婚

應該在自知悉此情形之日起 6 個月內，或自其情事發生在 2 年內。 

(三) 須依客觀標準，已超過夫妻通常所能忍受的程度，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

人身安全的虐待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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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他方對直系親屬虐待，或受他方的直系親屬虐待，導致已不堪為共同生

活。 

(五) 對方已經對你有遺棄的想法，並對你做有惡意遺棄的事情。請注意如果

是「單純分居」並不是法院會直接判准離婚的理由。 

(六) 有意圖殺害的情形，要訴請離婚應該自知悉此情形時起 1 年內，或是事

情發生後的 5 年內進行。 

(七) 不治惡疾。 

(八) 不治精神病。 

(九) 生死不明超過 3 年。 

(十) 故意犯罪且被判有期徒刑 6 個月，要訴請離婚應該自知悉此情形時起 1

年內，或是事情發生後的 5 年內進行。 

四、其他「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」有什麼？ 

即由法院依客觀標準具體判斷，雙方間的婚姻關係是否已產生達任何人均

喪失維持婚姻意欲而無法回復的破綻。但依現行法規定該「難以維持婚姻

的重大事由」只能由在婚姻關係中，導致發生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責任

比較小的那一方才可以向法院提起離婚；若是事情發生由雙方各佔 50%的

原因，則雙方任一方都可以向法院提起離婚。 

五、結論： 
結束一段婚姻並不容易，尤其是當這個決定由裁判做出時。這可能是人生

中最艱難的時刻之一。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你了解裁判離婚的法律程序和注

意事項，讓你在面對這個艱難的決定時更有信心、更有準備。在離婚過程

中，法律程序是非常複雜的，因此，我們建議你尋求有經驗律師幫忙，他

們可以為您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和指導，確保您的利益得到維護。另外，你

也要學會放下情感，以理智和冷靜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。記住，這不僅

是你自己的問題，還關係到你的家人和未來。最後，不論結果如何，一定

要學會從這個經驗中成長，讓自己更強大。 


